政府中文主任協會
對法定語文事務署架構重整建議的意見

I.
目的


法定語文事務署在二零零三年二月發出諮詢文件，就架構重整建議徵詢員工的意見。由於事關重大，本會在三月十四日就此事舉行論壇，並在不同場合和透過不同渠道蒐集中文主任的意見。本文件的目的在於綜合反映同事的意見，並申明協會的立場。

II.
對各項建議的意見

局署合併

2.
公務員使用中文事宜工作小組在一九九五年九月發表的報告書中表示，“為了推行政府的新政策，在過渡期內培養一支中英兼擅的公務員隊伍，因此有需要重組管理局，使該局能在加強公務員語文能力方面，擔當更重要及更主動的統籌角色”(第55段)。此外，該工作小組也認為，“為使管理局執行這些新任務時卓有成效，必須賦予該局一個明確的身分、更具權威的地位”，因此建議管理局“脫離行政署長辦公室，成為獨立部門，有獨立的開支總目，從而有一個更明確的身分，以應付新增的職責”。由此可見，法定語文事務署的成立，不但基於運作上的需要，而且具象徵意義，代表政府推行兩文三語的決心。把法定語文事務署納入公務員事務局之下，與工作小組的原意背道而馳，不但無助於進一步提高公務員的語文能力，而且會使人懷疑政府的語文政策有變。有鑑於此，本會對局署合併的建議有保留，並促請當局充分考慮運作和政策上的需要，而不要單單為了節省開支而實行局署合併。假如當局決意實行這個方案，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盡量減少局署合併造成的不良影響。
由副秘書長(1)擔任中文主任職系首長

3.
諮詢文件第2(c)段稱，“法定語文事務處將隸屬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1)(首長級薪級第四點)，充分顯示政府十分重視公務員的語文水平”。本會不以為然，因為現時法定語文專員專責管理法定語文事務署和轄下職系，而管理法定語文事務署只會是副秘書長(1)的部分職務。本會認為，假如不保留法定語文專員一職，改由副秘書長(1)掌管法定語文事務署之舉不但不能顯示政府對公務員語文水平的重視，反而使人覺得當局不再重視兩文三語。
取消法定語文專員一職

4.
按照架構重整建議，局署合併後，法定語文專員一職會刪除。上文提及的報告書指出，中文專員一職“尤其應由首長級丙級政務官提升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並改稱法定語文專員，以確認該職位所增加的職責，以及我們對公務員中英兼擅這問題的關注”(第58(a)段)。假如當局的語文政策不變，法定語文專員的職銜實有存在的必要。如實行局署合併，協會建議保留法定語文專員的職銜，由將來中文主任的職系首長(即副秘書長(1))兼任，並設副法定語文專員一職，由首席中文主任擔任。(類似的兼任安排在政府已有先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常任秘書長(房屋)現時也兼任房屋署署長。)擬議安排的好處是專員的薪級會較現時的高，充分顯示政府十分重視公務員的語文水平。此外，副秘書長(1)及首席中文主任可分別以專員和副專員的身分處理與法定語文事務有關的工作，例如接待內地和海外對口單位，出席本港專業團體的活動，以及擔任有關委員會的成員等。

5.
局署合併後，公務員事務局會開設一名局長政務助理職位。雖然署方表示開設政務助理職位與刪除法定語文專員職位沒有直接關係，但不少同事仍認為局方刪去專員一職，是為了騰出資源以開設政務助理職位，對法定語文事務署和中文主任職系不公平。此外，主要官員問責制已實施了近十個月，公務員事務局的運作可算暢順，似乎沒有開設政務助理職位的必要。本會建議當局考慮不開設政務助理職位，一方面可避免同事誤解，另一方面可進一步節省開支，為其他決策局和部門樹立榜樣。
更改法定語文事務署名稱

6.
當局建議在局署合併後，把法定語文事務署的中文名改為“法定語文事務處”，英文名則改為“Official Languages Office”。協會反對更改法定語文事務署的中英文名，理由如下：

(i) 正如上文第2段所述，假如當局實行局署合併，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盡量減少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據署方表示，改名是“為了反映架構作出重整”。換而言之，改名是為了突出法定語文事務署由獨立部門變成公務員事務局的一部分。這樣做不但使更多人覺得法定語文事務署遭降格，而且更會使人懷疑當局對公務員語文水平的重視程度已大不如前。這正是我們所說的不良影響之一。

(ii) 就政府部門的名稱而言，“處”、“署”兩字並沒有明確分工。香港警務處是獨立的部門，而且編制龐大，但仍堅持用“處”而不用“署”；房屋署與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合併後，也沒有改為“處”。由此可見，“處”、“署”兩字與機構的編制大小和獨立與否，完全無關。同樣，“agency”和“office”的分別也不明顯。破產管理署、郵政署、選舉事務處和電訊管理局的英文名都有“office”一字，但這些部門都是獨立部門。

(iii) 在過去幾年，法定語文事務署積極推動公務員使用中文，致力提升公務員的語文水平。經過幾年的努力，該署已逐漸為人所認識，建立起本身的形象。在此時改名，這幾年的工夫便會白費。
(iv) 改名之後，指示牌、名片及其他印有法定語文事務署名稱的物品也須重新印製，浪費政府資源，有違節流的原則，易受傳媒和大眾非議。

更改中文主任職系名稱

7.
關於更改中文主任職系名稱一事，本會認為除非新的名稱更能代表中文主任的工作範疇，否則應保留現有名稱。雖然有人覺得中文主任的名稱不太貼切，但這個名稱已沿用多年，我們的服務對象對中文主任的工作大致上已有所認識。此外，諮詢文件也強調中文主任在中文和普通話方面的專業地位，現時的名稱或許更能反映我們的發展路向。雖然署方建議的新名稱“法定語文主任” 與“法定語文事務署”更相稱，但同事擔心這個名稱會使市民和公務員誤以為每一名中文主任的中、英文水平都極高，足以擔當顧問角色。中文主任尚且不敢以中文專家自詡，更遑論擔任英文顧問。此外，在公務員之中，有多少人認同中文主任的英語顧問地位，也成疑問。基於以上理由，本會建議暫時保留中文主任的名稱。

理順翻譯工作

8.
本會反對把翻譯工作分為“高層次”和“低層次”，並反對把“低層次”的翻譯工作交給決策局和部門自行處理，理由如下：
(i) 文件的“層次”很難界定，而同一份文件更可按不同的準則劃為不同類別。舉例來說，一些市民來信的內容往往缺乏條理，文意不清，因此較難翻譯；相反，行政會議備忘錄等文件雖然較為重要，但由於條理分明，難度或許較低。

(ii) 把翻譯工作分為“高層次”和“低層次”，並聲明法定語文事務署只負責高層次的工作，會使外駐的同事覺得不受重視，造成分化。

(iii) 署方把公函、部門通訊和內部通告等一概劃為“直接和簡易”文件，流於武斷。
(iv) 不少人以為只要懂得中、英文便可翻譯，但是對翻譯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翻譯絕非“搬字過紙”。把所謂“低層次”的翻譯工作交給決策局或部門人員處理，只會加深他們對翻譯的誤解。

(v) 翻譯是中文主任的核心職務，我們應致力提高翻譯的質和量，而不應為了削減人手而把工作假手於人。如要舒緩同事的工作壓力，可考慮重訂文件的緩急次序或押後交件日期，萬萬不可劃清界線，拒絕翻譯某類文件。

(vi) 要求負責人員同時以雙語草擬文件，等同浪費他們的寶貴時間。與其要求決策局的官員花時間以雙語草擬文件，不如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制訂政策，解決香港面對的難題。假如他們在處理正事之餘，還有時間兼營翻譯之副業，足以證明人手過剩，應參與自願退休計劃。

(vii) 外判翻譯公司或翻譯員的質素沒有保證。根據不少部門的經驗，翻譯公司的譯文大都未如理想，以致部門人員或中文主任須花大量時間和人力修改譯文，不但未能達到節省公帑的目的，反而浪費資源。此外，所有公文公布周知之前，原則上都應加以保密，以免洩露政府的“思考過程”，使政府尷尬。外判翻譯公司或翻譯員的敏感度不足，容易把文件外洩。

10.
本會認為，在架構重整後，法定語文事務署各翻譯組應本以客為本的精神，盡可能維持現有的服務水平，並根據組內的人手、工作量及每份文件的性質定下緩急次序，盡量滿足顧客的需要。
“高層次”的語文服務

11.
本會贊成法定語文事務署加強翻譯以外的語文服務，但必須以不影響原有的服務為原則。此外，署方也應盡快公布具體計劃，說明擬於未來幾年提供的“高層次”語文服務，並列出各項服務的預計人手需求，以及相應的培訓安排，以便本會及同事評估這方面的發展潛力。
總結

12.
署方就架構重整建議徵詢同事的意見，是開明的做法，值得嘉許。本會絕對相信署方進行諮詢的誠意，但認為諮詢過程未盡完善，理由如下：
(i) 諮詢期太短，而且剛巧是中文主任全年之中最忙的時間，以致不少同事未能詳細研究架構重整建議。
(ii) 受架構重整影響最大的，除了各決策局和部門外，還有總部和各部門的翻譯組，因為理順翻譯服務的建議，會直接影響他們的日常工作安排。然而，署方制訂建議時，只諮詢問責局長和高層人員，卻沒有徵詢翻譯組主管和外駐同事的意見。

(iii) 當局一再表示各問責局長已同意分工安排，使不少同事認為一切已成定局，諮詢只是門面工夫，因此不願意提出意見，以免白費唇舌。

13.
事實上，公務員事務局無須急於在七月一日實行架構重整建議，因為當局只規定各決策局在問責制實行後一年內提交架構重整方案。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不但會影響法定語文事務署的組織架構，而且關乎中文主任的日常工作及未來路向，當局應審慎行事，不宜操之過急。本會促請當局在實行架構重組的過程中不斷徵詢同事及服務對象的意見，充分了解同事的意願，並按實際情況調整重組方案和步伐，盡量減少架構重組造成的衝擊。
政府中文主任協會

二零零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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